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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環境改善委員會 

二零一五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  ：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時  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五十分  

 

地  點  ：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  曾憲強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  鄧貴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  員  ：  湛家雄議員 , BBS, MH, 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思靜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木林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趙秀嫻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3:20 

 莊健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永勤議員  下午 2:35 會議結束  

 徐君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   強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黎偉雄議員  下午 2:35 會議結束  

 劉桂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月民議員 , MH 下午 2:40 下午 3:00 

 梁志祥議員 , BBS, MH, JP 會議開始  下午 3:00 

 梁福元議員  下午 2:40 下午 3:00 

 呂  堅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下午 2:35 會議結束  

 文志雙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3:35 

 文光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蕭浪鳴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戴耀華議員 , MH, 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焯謙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卓然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慶業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賀年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家良議員  下午 2:40 會議結束  

 鄧廣成議員 , MH 下午 2:35 會議結束  

 曾樹和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威信議員  下午 3:20 下午 3:45 

 姚國威議員  下午 2:35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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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敏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鄭水維先生  下午 2:35 會議結束  

 何潤發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榮生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吳明岳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吳玉英小姐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仲怡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永明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  書  ：  張  駿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五  

   

列席者    

 蕭夢蜚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鄉郊) 

 張培仲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環境衞生總監  

 莫慧詩女士  元朗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 

 鄭國權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周  懷先生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北)2 

 林思穎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新界西拓展處工程師 16 

 陳  庚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農業主任(禽畜農場牌照) 

   

 議程第二項   

 張鴻友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缺席者    

 郭慶平議員   

 鄺俊宇議員  (因事請假) 

 黃煒鈴議員  (因事請假) 

 黃志雲先生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各政府部門代表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林思穎女

士(接替蔡智鵬先生)出席會議。  

 

第一項︰通過環境改善委員會二零一四年度第六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第二項︰委員提問 

(1) 鄧賀年議員、鄧卓然議員、鄧貴有議員及黎偉雄議員要求改善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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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及八鄉大江埔防洪渠污染問題 

(環委會文件 2015/第 2 號)                                  

3.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會議：  

 

張鴻友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渠務署表示對是項議程的參與不多，故不派員出席會議  

 

4.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曾多次要求相關部門改善河道污染，亦多次就相關問題

開會討論，但問題持續多年卻沒有改善；亦指出污染源滋生

蚊蟲，影響附近居民的健康；  

(2) 期望環保署和漁護署緊密合作，巡查和檢控違法的農場；  

(3) 明白在環保署十八個月內成功檢控農場三次，漁護署可撤銷

或拒絕續發牌照，並查詢漁護署有否嚴厲執法，以免非法排

放的情況持續發生；亦有委員認為該檢控條例存有漏洞，應

採取先檢控後要求場主改善排污設施的方式；  

(4) 指出部分農場蓄意興建非法管道排放廢物，應加重對有關場

主的懲處；  

(5) 指出政府建議設立的農業園能減低現時禽畜農場零散經營所

造成的滋擾，除了能集中管理禽畜業和保障本地禽畜業的發

展外，也能免除非法排放的問題；  

(6) 認為現時檢控農場違法行為的罰款太低或沒有明確指示減少

的飼養量，缺乏阻嚇力，認為須提高罰則；另建議設立扣分

制度，扣滿一定分數後須吊銷或暫停營業牌照；及  

(7) 建議改善河道的設計，以免河中的污染物積聚。  

 

5. 漁護署代表回應如下：  

(1) 表示元朗為本港禽畜農場的集中地，明白區內有部分農場存

在非法排放的問題，亦表示農場蓄意興建非法管道排放廢物

的行為不能接受，會了解有關情況；署方亦一直致力巡查各

個農場，確保其排污設施符合要求；及  

(2) 表示環保署在成功檢控違例農場後，會將個案轉介漁護署跟

進。就農場於十八個月內首兩次被環保署以香港法例第 354A

章《廢物處置（禽畜廢物）規例》成功檢控非法排放污水，

署方會發出警告信，指令持牌人取締不合法排污設施及停止

有關非法行為，並與其了解問題所在，要求其跟進。如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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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犯則會給予懲處，包括除牌或減少其農場的飼養量。署

方相信通過減少農場的飼養量而為持牌人帶來經濟壓力的懲

處會收到阻嚇作用，並指出由於除牌後不能復牌，署方須慎

重考慮每一個案。  

 

6. 環保署代表回應如下：  

(1) 表示署方會根據《廢物處置條例》作出檢控，最高罰款為五

萬元，並指出法庭按多個因素考慮罰則；  

(2) 表示署方成功檢控農場後均會把相關資料轉介漁護署，以便

該署考慮作出適當懲處；  

(3) 曾建議與漁護署進行聯合行動以實地解釋蒐證資料，有關建

議則尚待漁護署回覆；及  

(4) 指出禽畜農場現有的設施已足夠處理禽畜廢物，並舉例說明

雞場只要有足夠人手把雞糞鏟走，而豬場只要確保瀑氣池有

足夠空氣泵入以分解廢水中的有機物，便能達到法例要求。  

 

7. 主席總結，要求漁護署和環保署做好把關工作，檢討現時執法力度，

磋商解決辦法，改善非法排放帶來的各種問題。  

 

第三項︰環境保護署禽畜廢物管制工作及檢控統計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環委會文件 2015／第 3 號)             

8. 委員閱悉上述報告。  

 

第四項︰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元朗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環委會文件 2015／第 4 號)                                 

9. 委員閱悉上述報告。  

 

第五項︰漁農自然護理署到區內農場巡查及發出警告信的統計資料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環委會文件 2015／第 5 號)            

10. 委員閱悉上述報告。  

 

第六項︰食物環境衞生署環境衞生事務進度報告 

 (二零一四年九月至十月) (環委會文件 2014／第 55 號)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環委會文件 2015／第 1 號)            

11.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要求加強鳳群街垃圾站和建德街垃圾站旁的街道清潔，指出

有食肆在行人路遺下食物殘渣及垃圾，或直接將垃圾堆放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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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站外，影響街道衞生，查詢署方可否開放側門、在站外放

置垃圾桶或加大力度巡查及檢控；  

(2) 讚揚食環署為改善店舖違例擴展所作出的努力，認為現時食

肆違例的情況已有改善；並指出部分街道違例泊車和非法擴

展營業，造成街道清潔和交通的問題，查詢食環署會否聯同

警方進行聯合行動，果斷執法；  

(3) 要求增設路政署常設代表，以便反映石屎渠蓋下清潔的問

題；及  

(4) 希望署方保留元朗區的特遣隊，遏止違例擴展營業範圍的情

況。  

 

12. 食環署代表回應綜合如下：  

(1) 知悉區內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除不時派出特遣隊在深宵時

分執法外，亦考慮延長垃圾站開放時間或放置大型垃圾桶；  

(2) 針對部分食肆運送垃圾時在行人路上遺下食物殘渣的問題，

署方會加強檢控和清洗街道；   

(3) 表示按署方現時的街道潔淨合約，一般溝渠下的清潔由署方

負責，而大型石屎渠蓋下的清潔則由渠務署負責；亦表示議

員可把有關渠蓋清潔的問題告知署方，如不屬署方管轄可作

轉介；  

(4) 指出會加強處理店舖非法擴展營業的問題，並表示若店舖以

無牌小販的形式經營，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以無牌小販條例

檢控店舖；   

(5) 匯報特遣隊經過六個月的工作，違例擴展營業範圍問題得到

改善，並繼續與警務處合作，加強執法；並表示設立特遣隊

是希望在區內建立自律的文化；及  

(6) 將透過秘書處邀請議員巡視歲晚清潔運動和年宵。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會後去信路政署反映委員的意見。] 

 

其他事項 

13.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三時五十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五年一月  

 


